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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立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九 十 二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第 一 次 院 務 會 議 紀 錄

時 間 ： 九 十 三 年 三 月 三 日 （ 星 期 三 ） 下 午 三 時 二 十 分

地 點 ： 文 學 院 會 議 室

出 席 ： 彭 鏡 禧 葉 國 良 邱 錦 榮 胡 平 生 陳 榮 華 謝 繼 昌 黃 慕 萱 陳 明 姿 林 鶴 宜 謝 明 良

黃 宣 範 沈 冬 張 顯 達 鄭 毓 瑜 夏 長 樸 高 天 恩 趙 姬 玉 紀 蔚 然 陳 芳 妹 蘇 以 文

王 櫻 芬 曾 麗 玲 張 小 虹 彭 淑 娟 鍾 榮 芳 杜 吉 如 余 欣 恬

請 假 ： 李 東 華 曾 漢 塘 童 元 昭 吳 明 德 柯 慶 明 張 寶 三

列 席 ： 陳 美 玲 曾 素 琴 陳 貽 寶

主 席 ： 彭 院 長 記 錄 ： 曾 素 琴

壹 、 確 認 九 十 二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第 二 次 院 務 會 議 紀 錄 。

貳 、 報 告 事 項 ：

一 、 彭 院 長 報 告 ：

（ 一 ） 本 校 目 前 正 研 訂 「 組 織 規 模 與 未 來 發 展 調 控 準 則 」 、 「 教 師 員 額 調 控 準 則 」 及 「 專 任 教 師 每 週 授 課 時 數 計 算 及 超 授

鐘 點 費 核 支 準 則 」 ， 本 院 已 與 各 單 位 密 切 聯 繫 ， 並 彙 整 意 見 提 供 校 方 參 考 。

（ 二 ） 本 院 「 提 昇 學 術 研 究 辦 法 」 暨 「 教 師 聘 任 及 升 等 審 查 細 則 」 修 正 案 ， 業 經 本 校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第 二 三 二

二 次 行 政 會 議 修 正 通 過 。

（ 三 ） 有 關 人 文 藝 術 大 樓 興 建 案 ， 本 院 曾 召 開 多 次 空 間 規 劃 小 組 會 議 討 論 ， 並 經 本 院 九 十 三 年 二 月 十 三 日 九 十 二 學 年 度

第 二 學 期 第 一 次 主 管 會 議 通 過 「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人 文 藝 術 大 樓 興 建 構 想 書 草 案 」 報 校 。

（ 四 ） 本 院 與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東 亞 文 明 研 究 中 心 合 作 推 動 有 關 東 亞 研 究 課 程 之 開 設 ， 並 提 升 教 學 水 準 之 「 提 昇 東 亞 文 明 教

學 計 畫 」 案 ， 刻 正 受 理 申 請 中 。

（ 五 ） 為 承 續 臺 灣 大 學 與 萊 頓 大 學 之 學 術 合 作 關 係 ， 本 院 將 於 民 國 九 十 四 年 一 月 二 十 八 至 二 十 九 日 召 開 「 中 國 文 學 、 歷

史 與 思 想 中 的 觀 念 變 遷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」 ， 本 院 已 發 函 邀 請 專 任 教 師 蒞 會 發 表 論 文 ， 論 文 摘 要 截 稿 日 期 ： 九 十 三 年

三 月 十 五 日 。

（ 六 ） 本 院 中 文 、 外 文 、 歷 史 、 日 文 四 系 系 學 會 搬 遷 至 舊 總 圖 學 生 自 習 室 案 ， 已 由 總 務 處 處 理 中 。

（ 七 ） 為 改 善 本 院 辦 公 室 人 力 嚴 重 不 足 及 以 工 代 職 現 象 ， 將 原 暫 寄 於 外 文 系 之 組 員 缺 收 回 後 聘 任 組 員 ， 以 加 強 服 務 。 另

比 照 本 院 員 額 流 用 辦 法 ， 商 得 中 文 、 外 文 、 歷 史 、 哲 學 四 系 各 惠 借 四 分 之 一 員 額 ， 續 聘 一 名 助 教 協 助 院 內 庶 務 工 作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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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八 ） 本 院 為 獎 勵 職 工 之 辛 勞 ， 激 勵 工 作 士 氣 ， 提 升 行 政 效 率 ， 擬 頒 予 院 績 優 職 工 獎 狀 及 獎 勵 金 ， 惟 經 報 校 後 ， 僅 獲 准 頒 予 獎 狀 。

（ 九 ） 國 科 會 人 文 中 心 主 任 林 正 弘 教 授 退 休 由 黃 宣 範 教 授 接 任 ， 黃 主 任 表 示 歡 迎 本 院 教 師 申 請 計 畫 補 助 。

二-- 十 四 、 各 單 位 主 管 報 告 。 （ 同 議 程 ， 電 子 檔 將 e-mail 傳 予 各 單 位 。 ）

參 、 討 論 事 項 ：

第 一 案
案 由 ： 有 關 本 院 擬 設 置 副 院 長 案 ， 提 請 討 論 。

說 明 ：
一 、 自 八 十 二 至 九 十 三 學 年 度 間 ， 本 院 由 九 單 位 擴 增 為 十 四 單 位 ， 院 務 日 益 繁 重 ， 亟 需 增 設 副 院 長 一 人 ， 協 助

院 長 處 理 院 務 。

二 、 本 校 社 科 學 院 、 工 學 院 、 生 農 學 院 、 管 理 學 院 、 法 律 學 院 等 皆 已 設 置 副 院 長 。

三 、 本 案 依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本 院 九 十 二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第 二 次 主 管 會 議 決 議 ： 本 院 得 設 副 院 長 一 人 ，

提 院 務 會 議 討 論 。

決 議 ： 通 過 。 本 院 得 置 副 院 長 一 人 ， 襄 助 院 長 處 理 院 務 ， 人 選 及 任 免 由 院 長 決 定 ， 並 報 校 核 備 。

第 二 案
案 由 ： 經 評 估 後 升 等 之 教 授 、 副 教 授 ， 自 上 次 評 估 當 年 起 算 ， 每 五 年 評 估 一 次 案 ， 提 請 討 論 。

說 明 ： 本 案 依 本 院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九 十 二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第 二 次 主 管 會 議 決 議 ：

一 、 通 過 。 並 自 本 學 年 度 起 實 施 。

二 、 本 院 九 十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第 二 次 臨 時 院 務 會 議 臨 時 動 議 決 議 ： 「 八 十 七 年 一 月 十 日 本 校 教 師 評 估 準 則 通 過

後 升 等 之 副 教 授 ， 應 依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教 師 評 估 辦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本 校 教 師 評 估 準 則 通 過 （ 民

國 八 十 七 年 元 月 十 日 ） 前 已 聘 之 講 師 及 助 理 教 授 ， 自 該 準 則 通 過 後 ， 每 三 年 評 估 一 次 。 」 ， 應 另 提 下 次 院 務

會 議 修 正 。

決 議 ： 經 覆 議 後 通 過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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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案
案 由 ： 檢 具 「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戲 劇 學 系 教 師 評 審 委 員 會 評 審 作 業 要 點 」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乙 份 ，

提 請 討 論 。

說 明 ： 本 案 經 戲 劇 學 系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七 日 九 十 二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第 五 次 系 務 會 議 修 正 通 過 。

決 議 ： 通 過 。

第 四 案
案 由 ： 檢 具 「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人 類 學 系 系 務 會 議 組 織 及 議 事 規 則 」 修 正 草 案 乙 份 ， 提 請 討 論 。

說 明 ： 本 案 經 人 類 學 系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九 十 二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第 二 次 系 務 會 議 修 正 通 過 。

決 議 ： 通 過 。

第 五 案
案 由 ： 檢 具 「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中 國 文 學 系 提 昇 學 術 研 究 辦 法 」 草 案 及 「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中 國 文 學 系 提 昇 學 術 研 究

授 課 時 數 減 免 實 施 細 則 」 草 案 各 乙 份 ， 提 請 討 論 。

說 明 ： 本 案 經 中 國 文 學 系 九 十 三 年 二 月 十 八 日 九 十 二 學 年 度 第 三 次 系 務 會 議 通 過 。

決 議 ： 通 過 。

第 六 案
案 由 ： 檢 具 「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戲 劇 學 系 提 昇 學 術 研 究 辦 法 」 草 案 乙 份 ， 提 請 討 論 。

說 明 ： 本 案 經 戲 劇 學 系 九 十 三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九 十 二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第 一 次 系 務 會 議 通 過 。

決 議 ： 通 過 。

第 七 案
案 由 ： 檢 具 「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戲 劇 學 系 教 師 評 審 委 員 會 設 置 辦 法 」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乙 份 ， 提 請 討 論 。

說 明 ： 本 案 經 戲 劇 學 系 九 十 三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九 十 二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第 一 次 系 務 會 議 修 正 通 過 。

決 議 ： 通 過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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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八 案
案 由 ： 檢 具 「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外 國 語 文 學 系 語 言 教 師 評 估 辦 法 」 草 案 乙 份 ， 提 請 討 論 。

說 明 ：
一 、 本 案 經 外 國 語 文 學 系 九 十 三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九 十 二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第 一 次 教 評 會 通 過 暨 九 十 三 年 三 月 二 日

九 十 二 學 年 第 二 學 期 第 二 次 系 務 會 議 修 正 通 過 。

二 、 依 本 院 教 師 評 估 辦 法 第 六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： 語 言 教 師 之 認 定 由 相 關 系 所 研 擬 辦 法 後 送 院 核 定 。

決 議 ： 修 正 通 過 ， 並 更 名 為 「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外 國 語 文 學 系 語 言 教 師 認 定 辦 法 」 。

肆 、 臨 時 動 議 ： 無 。

伍 、 散 會 。



5

二 、 中 文 系 葉 主 任 報 告 ：

（ 一 ） 人 事 概 況

１ 、 張 淑 香 先 生 退 休 ， 改 聘 為 兼 任 教 授 。

２ 、 徐 芳 敏 先 生 升 等 為 教 授 。

３ 、 新 聘 張 麗 麗 、 吳 旻 旻 先 生 為 專 任 助 理 教 授 及 黃 翔 助 教 。

４ 、 林 麗 真 、 何 寄 澎 、 陳 昭 瑛 等 三 位 先 生 九 十 二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休 假 。

（ 二 ） 新 開 課 程

九 十 二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新 開 課 程 如 下 ：

鄭 再 發 先 生 ： 漢 語 詩 律 學 （ 大 學 部 ）

張 淑 香 先 生 ： 牡 丹 亭 專 題 討 論 （ 研 究 所 ）

鄭 再 發 先 生 ： 歷 史 音 變 與 方 言 分 歧 （ 研 究 所 ）

曾 永 義 先 生 ： 宋 元 戲 曲 專 題 （ 研 究 所 ）

周 鳳 五 先 生 ： 出 土 文 獻 研 究 （ 研 究 所 ）

（ 三 ） 學 術 活 動

自 上 次 院 務 會 議 至 目 前 為 止 所 舉 辦 之 學 術 活 動 計 有 ：

１ 、 例 行 性 學 術 講 論 會

十 月 廿 九 日 本 系 第 二 八 四 次 學 術 講 論 會 ， 陳 昭 瑛 先 生 主 講 ： 連 橫 《 臺 灣 通 史 》 中 的 「 民 族 」 概 念 ： 舊 學 與 新 義 。

十 一 月 廿 六 日 本 系 第 二 八 五 次 學 術 講 論 會 ， 方 介 先 生 主 講 ： 棄 俗 尚 而 從 於 寂 寞 之 道 ∣ 談 韓 愈 對 揚 雄 的 認 同 與 超 越 。

十 二 月 廿 四 日 本 系 第 二 八 六 次 學 術 講 論 會 ， 周 志 文 先 生 主 講 ： 心 齋 初 見 陽 明 。

２ 、 邀 請 演 講

十 月 廿 八 日 邀 請 本 校 戲 劇 系 副 教 授 紀 蔚 然 先 生 演 講 ： 文 學 與 戲 劇 驚 豔 。

十 二 月 十 一 日 邀 請 大 陸 作 家 李 銳 先 生 及 美 國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教 授 王 德 威 先 生 演 講 ： 人 與 土 地 的 對 話 ∣ 李 銳 與 王 德 威

談 中 文 小 說 。

十 二 月 十 五 日 邀 請 清 華 大 學 中 文 系 教 授 呂 正 惠 先 生 主 講 ： 日 據 時 代 臺 灣 文 學 的 意 義 。

一 月 七 日 邀 請 南 京 師 範 大 學 中 文 系 教 授 鍾 振 振 先 生 演 講 ： 中 國 古 典 詩 詞 的 理 解 與 誤 解 。

３ ． 研 討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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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一 月 七 、 八 日 與 本 校 日 文 系 假 應 力 館 會 議 廳 合 辦 「 第 二 屆 日 本 漢 學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」 。

十 二 月 十 四 日 與 成 功 大 學 中 文 系 合 辦 「 六 朝 唐 宋 學 術 研 討 會 」 。

（ 四 ） 學 術 交 流 活 動

自 上 次 院 務 會 議 至 目 前 為 止 所 推 動 之 國 際 學 術 交 流 活 動 計 有 ：

１ 、 邀 請 威 斯 康 辛 大 學 東 亞 系 教 授 鄭 再 發 先 生 至 系 為 客 座 教 授 。

（ 五 ） 刊 物

１ 、 《 臺 大 中 文 學 報 》 第 十 九 期 準 時 於 九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出 版 ， 第 二 十 期 將 於 九 十 三 年 六 月 出 版 。

２ 、 九 十 一 學 年 度 本 系 《 學 術 論 著 提 要 》 準 時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出 版 。

三 、 外 文 系 邱 主 任 報 告 ：

（ 一 ） 人 事 概 況

１ 、 新 聘 ： 兼 任 助 理 教 授 舒 特 娃 女 士 ， 教 授 俄 語 會 話 。

２ 、 休 假 研 究 ： 鄭 恆 雄 教 授 休 假 半 年 （ 九 十 三 年 二 月 至 七 月 ） 、 姜 台 芬 教 授 休 假 半 年 （ 九 十 三 年 二 月 至 七 月 ） 、

唐 格 理 教 授 休 假 半 年 （ 九 十 三 年 二 月 至 七 月 ） 。

３ 、 出 國 研 究 ： 廖 朝 陽 教 授 芝 加 哥 大 學 訪 問 研 究 （ 九 十 二 年 九 月 一 日 至 九 十 三 年 九 月 一 日 ） 。

４ 、 前 台 北 市 瑪 利 諾 會 館 長 美 國 瑪 利 諾 會 會 士 徐 明 德 神 父 （Rev. Richard E. Downey, M.M. ）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卅 一

日 上 午 十 時 廿 分 於 美 國 紐 約 去 世 ， 享 年 八 十 五 歲 。 徐 神 父 曾 任 本 系 兼 任 老 師 ， 教 授 英 國 文 學 ， 對 本 系 貢 獻 良 多 。

（ 二 ） 國 科 會 補 助 獎 勵 ：

１ 、 張 小 虹 教 授 榮 獲 二 ○ ○ 三 年 國 科 會 「 傑 出 研 究 獎 」 ， 外 文 所 研 究 生 胡 培 菱 榮 獲 二 ○ ○ 三 年 「 國 科 會 碩 士 論 文 獎 」 。

２ 、 劉 亮 雅 教 授 、 古 佳 豔 助 理 教 授 獲 得 「 國 科 會 九 十 三 年 度 補 助 科 學 與 技 術 人 員 國 外 短 期 研 究 」 申 請 案 。

３ 、 國 科 會 九 十 三 年 度 專 題 研 究 計 畫 申 請 ， 本 系 共 計 十 六 件 申 請 案

（ 三 ） 本 系 張 淑 英 副 教 授 開 設 之 「 西 班 牙 文 一 」 網 路 課 程 榮 獲 台 大 計 中 「 九 十 一 學 年 度 優 良 非 同 步 課 程 教 學 網 頁 」 獎 項 。

（ 四 ） 本 系 系 學 會 於 九 十 三 年 二 月 一 日 至 六 日 舉 辦 一 年 一 度 的 外 文 營 活 動 ， 共 計 一 百 二 十 名 高 中 生 參 加 。

（ 五 ） 本 系 將 於 九 十 三 年 四 月 二 日 舉 行 為 期 一 天 的 甄 選 入 學 第 二 階 段 指 定 科 目 考 試 。

（ 六 ） 學 術 活 動 ：

１ 、 本 系 於 二 月 十 八 日 下 午 三 點 邀 請 白 先 勇 先 生 假 圖 書 館 B1 國 際 會 議 廳 發 表 演 講 ， 講 題 為 「 最 美 麗 的 愛 情 神 話 — 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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崑 曲 《 牡 丹 亭 》 」 。 此 項 活 動 由 外 文 系 與 圖 書 館 主 辦 ， 財 團 法 人 國 家 文 化 藝 術 基 金 會 合 辦 。

２ 、 本 系 將 與 中 華 民 國 比 較 文 學 學 會 於 今 年 六 月 十 八 、 十 九 、 二 十 日 假 本 校 凝 態 科 學 中 心 暨 物 理 學 館 國 際 會 議 廳 舉 辦

「 中 華 民 國 第 九 屆 國 際 比 較 文 學 會 議 」 。 會 議 主 題 為 「 比 較 文 學 與 熱 帶 想 像 ： 全 球 在 地 知 識 的 體 現 」 ， 論 文 發 表 共

計 三 十 篇 。 發 表 人 分 別 來 自 中 華 民 國 、 美 國 、 日 本 、 香 港 、 英 國 、 澳 洲 等 地 ， 與 會 人 數 預 計 約 為 兩 百 人 。 同 時 ，

本 會 亦 將 邀 請 美 國 康 乃 迪 克 州 菲 律 賓 文 化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Epifanio San Juan 、 美 國 紐 約 大 學 美 國 研 究 所 教 授 Andrew

Ross 、 美 國 布 朗 大 學 安 德 魯 ‧ 梅 隆 講 座 教 授 Rey Chow 三 位 國 際 學 者 進 行 專 題 演 說 ， 並 與 國 內 學 者 聯 合 舉 行 一 場 圓

桌 論 壇 ， 針 對 會 議 主 題 與 國 內 外 學 者 進 行 交 流 。

（ 七 ） 刊 物 ：

１ 、 英 文 系 刊 NTU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第 十 三 期 預 計 九 十 三 年 六 月 出 刊 。

２ 、 《 中 外 文 學 》 月 刊 本 學 期 籌 備 的 專 輯 包 括 二 月 號 「 尤 利 西 斯 專 輯 」 （ 已 出 刊 ） 、 三 月 號 「 第 二 十 七 屆 比 較 文 學 會 會

議 論 文 集 （ 上 ） 」 、 四 月 號 「 第 二 十 七 屆 比 較 文 學 會 會 議 論 文 集 （ 下 ） 」 、 五 月 號 「 跨 國 女 性 主 義 專 輯 」 以 及 六

月 號 「 美 國 文 學 中 的 階 級 」 。

四 、 歷 史 系 胡 主 任 報 告 ：

（ 一 ） 學 術 活 動

１ 、 為 提 昇 本 所 研 究 風 氣 ， 於 九 十 二 學 年 度 開 始 ， 每 年 定 期 舉 辦 研 究 生 論 文 發 表 會 。 訂 於 今 年 五 月 下 旬 舉 行 入 選 論

文 發 表 會 ， 並 取 優 等 若 干 名 ， 得 獎 者 均 頒 獎 狀 及 獎 金 。

２ 、 本 系 第 二 屆 史 學 論 文 獎 將 於 今 年 六 月 舉 行 ， 優 勝 者 各 發 給 獎 狀 與 獎 金 ， 得 獎 論 文 刊 登 於 《 史 繹 》 。

（ 二 ） 學 術 刊 物

１ 、 《 臺 大 歷 史 學 報 》 第 三 十 二 期 已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出 版 。

２ 、 《 臺 大 歷 史 學 報 》 在 本 次 國 科 會 「 歷 史 學 門 第 二 次 期 刊 排 序 」 報 告 評 比 中 躍 升 為 最 佳 期 刊 之 前 五 名 。

３ 、 本 系 九 十 二 學 年 度 文 史 叢 刊 推 薦 出 版 論 文 為 朱 開 宇 《 科 舉 社 會 、 地 域 秩 序 與 宗 族 發 展 — 宋 明 間 的 徽 州 ， １ １ ０

０-- １ ６ ４ ４ 》 與 盧 靜 儀 《 民 初 立 嗣 問 題 的 法 律 與 裁 判-- 以 大 理 院 民 事 判 決 為 中 心 （ １ ９ １ ２-- １ ９ ２ ７ ） 》 二 種 。

（ 三 ） 招 生 事 宜

１ 、 本 系 日 間 部 九 十 三 學 年 度 招 生 名 額 如 下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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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 試 分 發 三 十 二 名

學 校 推 薦 三 名

甄 選 入 學

個 人 申 請 十 五 名

運 動 績 優 一 名

２ 、 九 十 三 年 度 甄 選 入 學 時 間 訂 於 九 十 三 年 四 月 二 、 三 日 舉 行 。

３ 、 本 所 將 於 九 十 三 年 五 月 二 十 六 日 （ 星 期 三 ） 於 歷 史 系 會 議 室 舉 行 九 十 三 學 年 度 博 士 班 入 學 筆 試 ， 於 九 十 三 年 六 月

十 五 日 （ 二 ） 舉 行 口 試 。

４ 、 九 十 三 學 年 度 碩 博 士 錄 取 名 額 ， 碩 士 班 正 取 十 五 名 ， 備 取 六 名 ； 博 士 班 入 學 口 試 資 格 取 前 十 二 名 ， 錄 取 名 額 六 名 。

５ 、 本 系 進 修 部 錄 取 名 額 共 七 十 名 。

（ 四 ） 課 程

１ 、 本 系 本 學 期 新 開 課 程 如 下 ：

課 程 名 稱 授 課 教 師 學 分 數

古 代 西 亞 史 劉 景 輝 ３

中 英 文 台 灣 史 料 選 讀 二 黃 富 三 ２

隋 唐 史 研 導 下 高 明 士 １

傳 統 與 現 代 的 對 話 黃 俊 傑 、 甘 懷 真 ２

民 國 史 家 與 史 學 李 東 華 ２

中 國 海 洋 發 展 史 下 李 東 華 ２

中 國 近 代 史 下 王 遠 義 ２

美 國 史 二 趙 綺 娜 ３

二 十 世 紀 藝 術 劉 巧 楣 ２

中 國 史 學 史 下 閻 鴻 中 ３

近 代 思 想 史 料 解 讀 王 汎 森 ２

明 清 社 會 經 濟 史 徐 泓 ２

課 程 名 稱 授 課 教 師 學 分 數

美 國 史 學 史 專 題 討 論 孫 同 勛 ２

馬 克 思 主 義 與 新 史 學 下 周 樑 楷 ２

希 臘 史 下 蔡 孟 安 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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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 馬 史 下 蔡 孟 安 ２

五 、 哲 學 系 陳 主 任 報 告 ︰

（ 一 ） 人 事 概 況 ：

１ 、 新 聘 本 系 退 休 教 授 劉 福 增 先 生 及 東 吳 哲 學 系 張 永 儁 先 生 為 兼 任 教 授 ， 分 別 開 授 中 國 哲 學 與 語 意 學 及 宋 明 理 學 基 本

問 題 討 論 等 課 程 。

２ 、 林 正 弘 教 授 及 李 日 章 教 授 自 九 十 二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起 退 休 。

３ 、 張 柯 圳 教 授 及 陳 鼓 應 教 授 九 十 二 學 年 度 再 延 退 一 年 。

４ 、 傅 佩 榮 教 授 九 十 二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起 休 假 一 年 。

（ 二 ） 課 程 ：

九 十 二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新 開 課 程 如 下 ：

陳 文 團 先 生 ： 美 學 與 政 治

關 永 中 先 生 ： 莊 子 與 神 秘 主 義 研 究

陳 榮 華 先 生 ： 西 洋 哲 學 傳 統

陳 鼓 應 先 生 ： 程 朱 易 學 哲 學

陳 俊 輝 先 生 ： 祁 克 果 存 在 詮 釋 學

劉 福 增 先 生 ： 中 國 哲 學 與 語 意 學

張 永 儁 先 生 ： 宋 明 理 學 基 本 問 題 討 論

丁 福 寧 先 生 ： 維 根 斯 坦 的 分 析 哲 學

林 鎮 國 先 生 ： 佛 教 知 識 論 專 題 討 論

（ 三 ） 學 術 活 動 ：

１ 、 定 期 學 術 討 論 會

時 間 主 講 人 講 題

九 十 三 年

三 月 十 五 日

劉 久 清 教 授

銘 傳 大 學 通 識 中 心

網 路 民 主 的 哲 學 思 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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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時 至 五 時

四 月 十 九 日

三 時 至 五 時

傅 佩 榮 教 授

台 大 哲 學 系

孟 子 人 性 論 的 省 思

五 月 三 日

三 時 至 五 時

陳 文 團 教 授

台 大 哲 學 系

多 元 文 化 與 開 放 社 會

（ 四 ） 刊 物 ：

《 哲 學 論 評 》 第 廿 七 期 預 計 於 五 月 出 版 。

六 、 人 類 學 系 謝 主 任 報 告 ：

（ 一 ） 本 學 期 教 師 人 事 概 況

１ 、 王 梅 霞 助 理 教 授 結 束 三 個 月 育 嬰 假 ， 於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復 職 。

（ 二 ） 本 學 期 新 開 課 程

課 程 名 稱 授 課 教 師 授 課 對 象 學 分

文 化 與 社 會 謝 繼 昌 大 學 部 高 年 級 、 研 究 所 碩 士 班 ２

太 平 洋 島 嶼 世 界 童 元 昭 通 識 課 程 ２

人 觀 研 究 顏 學 誠 大 學 部 ３

東 南 亞 民 族 誌 王 梅 霞 大 學 部 ３

兩 性 研 究 王 梅 霞 大 學 部 ３

族 群 關 係 王 明 珂 大 學 部 ３

考 古 學 與 台 灣 族 群 早 期 歷 史 陳 有 貝 研 究 所 碩 、 博 士 班 ２

物 質 文 化 研 究 胡 家 瑜 大 學 部 ３

課 程 名 稱 授 課 教 師 授 課 對 象 學 分

台 灣 考 古 學 連 照 美 大 學 部 ３

博 物 館 人 類 學 專 題 討 論 胡 家 瑜 研 究 所 碩 、 博 士 班 ３

認 知 與 文 化 黃 宣 衛 大 學 部 ３

當 代 漢 人 社 會 專 題 討 論 林 開 世 研 究 所 碩 、 博 士 班 ３

（ 三 ） 研 究 計 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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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 、 計 畫 名 稱 ： 數 位 典 藏 國 家 型 科 技 計 畫 ：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典 藏 數 位 化 計 畫 ： 子 計 畫 五 ： 台 灣 大 學 人 類 學 系 典 藏 文 物

數 位 化 計 畫

執 行 期 間 ：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至 九 十 三 年 十 二 月

委 託 單 位 ： 行 政 院 國 家 科 學 委 員 會

執 行 單 位 ：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人 類 學 系

計 畫 主 持 人 ： 謝 繼 昌 教 授

協 同 主 持 人 ： 連 照 美 教 授 、 謝 世 忠 教 授 、 童 元 昭 副 教 授 、 胡 家 瑜 副 教 授 、 陳 瑪 玲 助 理 教 授 、 陳 有 貝 助 理 教 授

２ 、 計 畫 名 稱 ： 核 能 四 場 施 工 期 間 文 化 遺 址 監 看 計 畫 Ⅳ

執 行 期 間 ：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至 九 十 三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

委 託 單 位 ： 台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執 行 單 位 ：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人 類 學 系

計 畫 主 持 人 ： 曾 振 名 副 教 授

３ 、 計 畫 名 稱 ： 生 養 與 移 民 的 轉 化 ： 以 大 溪 地 華 人 為 例

執 行 期 間 ：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一 日 至 九 十 四 年 七 月 三 十 一 日

委 託 單 位 ： 行 政 院 國 家 科 學 委 員 會

執 行 單 位 ：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人 類 學 系

計 畫 主 持 人 ： 童 元 昭 副 教 授

４ 、 計 畫 名 稱 ： 高 士 石 板 屋 舊 社 家 屋 與 聚 落 型 態 復 原 研 究

執 行 期 間 ：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一 日 至 九 十 四 年 七 月 三 十 一 日

委 託 單 位 ： 行 政 院 國 家 科 學 委 員 會

執 行 單 位 ：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人 類 學 系

計 畫 主 持 人 ： 陳 瑪 玲 助 理 教 授

５ 、 計 畫 名 稱 ： 核 能 四 廠 開 闢 廠 坑 道 、 砲 台 腳 遺 址 之 考 古 調 查 以 及 餐 廳 新 建 工 程 考 古 搶 救 與 污 水 處 理 廠 工 程 之 考 古 試

掘 計 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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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 行 期 間 ；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九 月 十 日 至 九 十 四 年 九 月 九 日

委 託 單 位 ： 台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執 行 單 位 ：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人 類 學 系

計 畫 主 持 人 ： 陳 有 貝

６ 、 計 畫 名 稱 ： 宜 蘭 縣 礁 溪 鄉 淇 武 蘭 遺 址 資 料 整 理 計 畫

執 行 期 間 ：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十 五 日 至 九 十 三 年 二 月 十 四 日

委 託 單 位 ： 宜 蘭 縣 政 府 文 化 局

執 行 單 位 ：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人 類 學 系

計 畫 主 持 人 ： 陳 有 貝 助 理 教 授

（ 四 ） 專 題 演 講

１ 、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， 李 永 迪 先 生 （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研 究 助 理 ） ： 「 從 安 陽 鑄 銅 遺 址 看 商 代

銅 器 的 製 作 與 生 產 組 織 」 。

２ 、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，Pamela J. Stewart 教 授 ： 介 紹 新 書“Witchcraft, Sorcery, Rumors & Gossip” ； 並 談 談 新

幾 內 亞 研 究 的 理 論 ， 方 法 與 倫 理 。

３ 、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二 日 ，Susanne Brandtst dter 博 士 （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Social Anthropology,Dept of Social Anthropology,
Manchester University ） ： 「Taking Elias to China (and leaving Weber at home): Post-Maoist Transformations and
Neo-traditional Revivals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」 。.

（ 五 ） 學 術 交 流

１ 、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十 四 日 ， 國 立 台 北 師 範 學 院 師 生 至 本 系 參 觀 標 本 室 。

２ 、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十 五 日 ， 陳 有 貝 助 理 教 授 帶 領 學 生 前 往 十 三 行 博 物 館 參 觀 。

３ 、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， 台 北 市 立 兒 童 育 樂 中 心 志 工 團 至 本 系 參 觀 標 本 陳 列 室 。

４ 、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， 龍 安 國 小 師 生 至 本 系 參 觀 標 本 室 。

５ 、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， 龍 安 國 小 師 生 至 本 系 參 觀 標 本 室 。

６ 、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八- 十 二 日 ， 本 系 邀 請 美 國 學 人 Sherry Ortner 教 授 來 台 訪 問 ， 並 在 系 上 舉 行 一 場 專 題 演 講

及 一 場 研 究 生 座 談 會 。

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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７ 、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， 南 鄒 沙 阿 魯 阿 族 人 至 本 系 參 觀 標 本 室 。

８ 、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， 南 鄒 沙 阿 魯 阿 族 會 議 研 討 會 與 會 人 員 至 本 系 參 觀 標 本 室 。

（ 六 ） 課 程 實 習

１ 、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至 二 月 十 一 日 ， 陳 有 貝 助 理 教 授 偕 同 助 教 陳 靜 文 小 姐 帶 領 學 生 二 十 一 人 前 往 南 投 縣 鹿

谷 鄉 進 行 為 期 兩 週 的 「 考 古 田 野 實 習 與 方 法 」 課 程 之 實 習 。

２ 、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二 月 五 日 至 十 四 日 ， 林 瑋 嬪 助 理 教 授 偕 同 助 教 黃 鈺 錠 小 姐 帶 領 學 生 十 四 人 前 往 台 南 縣 學 甲 鎮 進 行 為

期 十 天 的 「 文 化 田 野 實 習 與 方 法 」 課 程 之 實 習 。

七 、 圖 資 系 黃 主 任 報 告 ：

（ 一 ） 人 事 概 況 ：

１ 、 本 系 圖 書 室 助 教 顏 祺 小 姐 已 於 一 月 卅 一 日 離 職 ， 其 職 由 林 欣 怡 小 姐 接 任 。

２ 、 本 系 林 珊 如 老 師 與 陳 書 梅 老 師 已 於 九 十 二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分 別 升 等 為 教 授 與 助 理 教 授 。

３ 、 本 系 林 珊 如 教 授 將 自 今 年 八 月 一 日 起 出 國 至 美 國 羅 格 斯 大 學 進 修 ， 為 期 半 年 。

（ 二 ） 招 生

１ 、 本 系 九 十 三 學 年 度 研 究 所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招 生 名 額 為 十 三 名 ， 博 士 班 四 名 。

（ 三 ） 新 開 課 程

１ 、 吳 明 德 老 師 ： 分 類 編 目 理 論 研 討 （ 研 究 所 博 士 班 ）

２ 、 謝 寶 煖 老 師 ： 資 訊 結 構 與 網 站 設 計 （ 研 究 所 碩 士 班 及 大 學 部 ）

（ 四 ） 學 術 活 動 ：

１ 、 本 系 自 九 十 二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開 始 ， 舉 辦 系 列 「 師 生 學 術 交 流 工 作 坊 」 ， 邀 請 本 系 教 師 專 題 演 講 ， 對 象 為 本 系 師 生 。

日 期 演 講 老 師 主 題

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十 四 日 陳 雪 華 教 授 數 位 內 容 產 業 與 數 位 典 藏

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吳 明 德 教 授 大 學 圖 書 館 館 藏 評 鑑

九 十 三 年 一 月 九 日 盧 秀 菊 教 授 公 共 圖 書 館 規 劃 與 評 鑑

２ 、 本 系 林 珊 如 教 授 於 92 年 10 月 17 ~ 23 日 ， 應 邀 出 席 ASIST2003 年 會 擔 任 「 資 訊 需 求 搜 尋 與 使 用 」 興 趣 小 組 舉 辦 「

資 訊 行 為 理 論 應 用 」 工 作 坊 討 論 小 組 組 長 （ SIG/USE Workshop group leader ） 。

３ 、 本 系 於 92 年 10 月 31 日 假 台 大 總 圖 書 館 國 際 會 議 廳 舉 辦 「 圖 書 館 專 利 資 訊 服 務 研 討 會 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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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 、 本 系 教 師 於 92 年 11 月 6 日 假 本 系 會 議 室 ， 與 黑 龍 江 圖 書 館 學 會 14 位 學 者 進 行 座 談 ， 交 流 內 容 以 海 峽 兩 岸 圖 書 館

學 界 與 實 務 界 之 發 展 為 主 。

５ 、 本 系 謝 寶 煖 教 授 於 92 年 12 月 3 ~ 5 日 ， 應 邀 至 北 京 中 國 科 學 院 ， 參 與 「2003 海 峽 兩 岸 圖 書 館 建 築 研 討 會 中 國 科 學

院 」 擔 任 演 講 者 ， 演 講 題 目 為 「 知 識 經 濟 時 代 大 學 圖 書 館 的 設 計 構 想 」 。

（ 五 ） 出 版 刊 物 ：

１ 、 圖 書 資 訊 學 刊 第 一 卷 第 二 期 已 出 版 。

２ 、 本 系 於 去 年 11 月 出 版 「 圖 書 館 專 利 資 訊 服 務 研 討 會 」 論 文 集 。

八 、 日 文 系 陳 主 任 報 告 ：

（ 一 ） 學 術 及 國 際 交 流 活 動 ：

１ 、 前 日 本 東 北 大 學 教 授 原 土 洋 二 月 十 六 及 二 十 日 來 校 演 講 ， 講 題 分 別 為 「 日 本 歷 史 與 文 化 」 、 「 日 本 語 言 學 與 橋 本 進

吉 、 時 枝 誠 記 、 山 本 孝 雄 」 。

２ 、 日 本 北 海 道 大 學 池 田 証 壽 教 授 及 富 山 大 學 小 助 川 貞 次 教 授 二 月 十 八 日 來 校 演 講 ， 講 題 分 別 為 「 『 玉 篇 』 寫 本 ‧ 版 本

之 漢 字 字 體 規 範 研 究 」 、 「 日 本 現 存 漢 籍 訓 點 資 料 及 敦 煌 本 加 點 資 料 中 之 加 點 方 法 」 。

３ 、 日 本 早 稻 田 大 學 宮 崎 里 司 副 教 授 三 月 一 日 來 校 演 講 ， 講 題 為 「 利 用 遠 距 電 視 會 議 系 統 的 海 外 日 語 教 育 支 援 」 。

４ 、 日 本 九 州 大 學 今 西 祐 一 郎 教 授 訂 於 三 月 十 七 日 來 校 演 講 ， 講 題 為 「 源 氏 物 語 」 。

５ 、 日 本 京 都 大 學 木 田 章 義 教 授 訂 於 三 月 十 八 日 來 校 演 講 。

６ 、 日 本 東 北 大 學 仁 平 道 明 教 授 訂 於 三 月 十 九 日 來 校 演 講 ， 講 題 為 「 芥 川 之 『 雛 』 」 。

７ 、 日 本 杏 林 大 學 小 山 三 郎 教 授 訂 於 三 月 廿 四 日 來 校 演 講 ， 講 題 為 「 日 本 文 學 與 政 治 」 。

８ 、 日 本 神 戶 大 學 高 橋 昌 明 、 樋 口 大 祐 教 授 訂 於 三 月 廿 九 日 來 校 演 講 ， 講 題 分 別 為 「 十 至 十 六 世 紀 之 東 亞 世 界 與 日 本

— 日 本 史 研 究 之 現 階 段 」 、 「 十 一 至 十 七 世 紀 『 日 本 』 文 學 研 究 之 可 能 性 」 。

（ 二 ） 出 版 刊 物 ：

「 台 大 日 本 語 文 學 報 」 第 五 期 於 去 年 十 二 月 出 版 。

九 、 戲 劇 系 林 主 任 報 告 ：

（ 一 ） 人 事 概 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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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 、 本 系 於 九 十 二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第 一 次 系 務 會 議 （ 九 十 二 年 九 月 十 七 日 ） 通 過 李 賢 輝 副 教 授 借 調 至 國 立 虎 尾 技 術 學

院 擔 任 該 校 副 教 授 兼 多 媒 體 設 計 系 籌 備 處 主 任 ， 借 調 期 間 ： 九 十 三 年 二 月 一 日 起 至 九 十 五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。 李

教 授 同 意 於 借 調 期 間 返 校 義 務 授 課 。

２ 、 新 聘 張 靄 珠 女 士 為 兼 任 副 教 授 ， 於 研 究 所 開 授 「 表 導 演 理 論 」 （ 選 修 ） 。

３ 、 新 聘 楊 汗 如 女 士 為 兼 任 講 師 ， 於 大 學 部 開 授 「 崑 劇 聲 腔 與 動 作 訓 練 」 （ 選 修 ） 。

４ 、 助 教 林 宗 南 先 生 已 於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離 職 ， 新 聘 助 教 羅 傑 先 生 已 於 二 月 一 日 到 職 。

（ 二 ） 學 術 活 動 ：

１ 、 師 生 討 論 會 循 例 舉 行 。

２ 、 學 術 演 講 及 活 動 ：

（ １ ） 本 系 主 辦 之 「 兩 岸 戲 曲 編 劇 學 術 研 討 會 」 將 於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、 二 十 八 日 假 工 學 院 綜 合 大 樓 二 ０ 三 國 際 會 議 廳

舉 行 。

（ ２ ） 本 系 將 邀 請 大 陸 國 家 一 級 演 員 、 第 五 屆 中 國 戲 劇 梅 花 獎 得 主 王 奉 梅 女 士 於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至 本 系 演 講 ， 講 題 為 「

崑 劇 表 演 藝 術 示 範 講 座 」 。

（ ３ ） 本 學 期 預 計 邀 請 西 北 大 學 戲 劇 系 榮 譽 教 授 （Prof. Leslie Hinderyckx ） 等 至 本 系 演 講 。

３ 、 當 代 表 演 藝 術 系 列 演 講 如 下 ： （ 地 點 於 綜 合 大 樓 一 ０ 二 教 室 ）

（ １ ） 三 月 十 九 日 ： 雲 門 舞 集 藝 術 總 監 林 懷 民 先 生 談 「 家 族 合 唱 」 。

（ ２ ）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： 當 代 傳 奇 劇 場 藝 術 總 監 吳 興 國 先 生 談 當 代 傳 奇 「 獨 當 一 面 」 的 構 想 和 呈 現 。

（ ３ ） 四 月 十 六 日 ： 小 西 園 布 袋 戲 劇 團 之 布 袋 戲 藝 術 欣 賞 （ 地 點 ： 視 聽 小 劇 場 ） 。

（ ４ ）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： 國 立 中 央 大 學 英 美 語 文 學 系 周 慧 玲 副 教 授 談 創 作 社 的 創 作 回 顧 。

（ ５ ） 四 月 三 十 日 ： 果 陀 劇 場 團 長 、 藝 術 總 監 梁 志 民 先 生 談 「 果 陀 」 的 Ａ Ｒ Ｔ 。

（ ６ ） 五 月 七 日 ： 知 名 作 家 白 先 勇 先 生 談 「 崑 劇 藝 術 」 。

（ 三 ） 戲 劇 演 出 ：

１ 、 二 ０ ０ 四 年 第 二 屆 畢 業 公 演 《 第 十 二 夜 》 、 《Chance 》 、 《 艾 瑪 》 擬 於 二 ０ ０ 四 年 五 月 假 本 校 舊 總 圖 公 演 。

２ 、 二 ０ ０ 四 年 秋 季 公 演 暫 定 於 十 二 月 份 演 出 。

（ 四 ） 課 程 ：

１ 、 本 學 期 新 開 課 程 如 下 ：

科 目 名 稱 授 課 教 師 開 課 對 象 學 期 性 質 學 分 數 備 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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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 灣 當 代 表 演 藝 術 ： 戲 劇 林 鶴 宜 大 學 部 半 年 選 修 ２

集 體 創 作 方 法 魏 瑛 娟 大 學 部 半 年 選 修 ３

導 演 專 題 符 宏 征 大 學 部 半 年 選 修 ３

崑 劇 聲 腔 與 動 作 訓 練 楊 汗 如 大 學 部 半 年 選 修 ２

莎 劇 電 影 導 演 大 師 朱 靜 美 大 學 部 、 研 究 所 半 年 選 修 ３

當 代 英 美 戲 劇 專 題 紀 蔚 然 研 究 所 半 年 選 修 ３

即 興 表 演 ： 目 標 訓 練 姚 坤 君 大 學 部 、 研 究 所 半 年 選 修 ３

戲 曲 編 劇 王 安 祈 研 究 所 半 年 選 修 ２

電 腦 即 時 虛 擬 燈 光 設 計 劉 權 富 研 究 所 半 年 選 修 ３

劇 場 技 術 專 題 施 舜 晟 大 學 部 、 研 究 所 半 年 選 修 ３

表 導 演 理 論 張 靄 珠 大 學 部 、 研 究 所 半 年 選 修 ３

劇 場 美 學 李 賢 輝 研 究 所 半 年 選 修 ３

（ 五 ） 學 生 事 務 ：

１ 、 依 據 九 十 二 學 年 度 第 二 次 教 務 會 議 決 議 ， 「 表 演 藝 術 」 獲 准 通 過 為 九 十 三 學 年 度 教 育 學 程 主 修 科 目 之 一 ， 將 於 九 十

三 學 年 度 起 開 始 實 行 。

２ 、 本 系 九 十 三 學 年 度 擬 招 收 碩 士 班 生 十 四 名 ： 甲 組 一 般 生 十 一 名 、 在 職 生 一 名 ； 乙 組 一 般 生 二 名 。 乙 組 只 招 收 燈 光

領 域 學 生 。

３ 、 本 系 已 於 九 十 二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第 四 次 系 務 會 議 通 過 ， 擬 將 原 英 文 畢 業 證 書 之 系 所 名 稱 「Department of DRAMA

AND THEATER 」 ， 更 正 為 「Department of DRAMA AND THEATRE 」 。

４ 、 本 校 姐 妹 校 新 南 威 爾 斯 大 學 交 換 學 生 林 華 源 （Wah Guan Lim ） ， 將 自 九 十 二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起 ， 於 本 系 註 冊 選 讀 一

學 期 。

（ 六 ） 空 間 ：

本 系 擬 於 本 年 度 針 對 較 迫 切 之 工 程 進 行 遷 館 前 之 最 末 修 繕 ， 約 計 七 項 ：

１ 、 一 一 ０ 教 室 改 裝 成 排 練 教 室 。

２ 、 一 一 六 教 室 改 裝 成 排 練 教 室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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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 、 二 ０ 一 教 室 改 裝 成 繪 圖 教 室 。

４ 、 二 ０ 五 教 室 改 裝 增 設 成 專 任 教 師 研 究 室 。

５ 、 二 ０ 六 教 室 改 裝 增 設 成 兼 任 及 專 任 教 師 休 息 室 。

６ 、 一 、 二 樓 走 廊 照 明 增 設 。

十 、 藝 術 史 所 謝 所 長 報 告 ：

（ 一 ） 本 所 九 十 二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共 開 十 一 門 課 ， 另 客 座 教 授 David Jacobs 在 外 文 系 開 授 「 維 多 利 亞 文 學 」 課 程 ， 林 聖 智

助 理 教 授 在 歷 史 系 開 授 「 中 國 繪 畫 史 」 課 程 。

（ 二 ） 本 所 九 十 三 學 年 度 合 作 計 畫

１ 、 財 團 法 人 建 輝 社 會 文 教 基 金 會 捐 贈 款

本 所 擬 向 「 財 團 法 人 建 輝 社 會 文 教 基 金 會 」 申 請 捐 贈 款 壹 佰 萬 元 ， 做 為 本 所 「 中 國 藝 術 史 圖 像 資 料 整 理 研 究 計 劃 」

執 行 經 費 。 本 計 劃 由 謝 明 良 教 授 主 持 （93.3.1 ｜94.2.28 ） 。

２ 、 與 中 央 研 究 院 合 作 之 研 究 計 畫

陳 芳 妹 教 授 協 同 主 持 ： 青 銅 器 影 像 資 料 庫 與 應 用 網 路 計 劃 （90.1.1 ｜93.6.30 ）

３ 、 與 臺 灣 博 物 館 合 作 之 研 究 計 畫

謝 明 良 教 教 主 持 ： 臺 灣 博 物 館 典 藏 歷 史 陶 瓷 標 本 整 理 與 研 究 計 畫 （93.1.1 ｜93.5.31 ）

４ 、 國 科 會 補 助 專 題 研 究 計 畫

謝 明 良 教 授 主 持 ： 探 索 埃 及 福 斯 塔 特 遺 址 出 土 陶 瓷 （92.08.1 ｜93.07.31 ）

５ 、 國 科 會 補 助 專 題 研 究 計 畫

陳 芳 妹 教 授 主 持 ： 從 「 考 古 」 到 「 玩 古 」-- 宋 以 後 青 銅 器 與 仿 古 器 物 觀 的 發 展 （92.08.01 ｜93.07.31 ）

６ 、 國 科 會 補 助 「 個 別 型 」 研 究 計 畫

陳 葆 真 教 授 主 持 ： 南 唐 和 北 宋 時 期 江 南 地 區 繪 畫 發 展 情 況 之 研 究 （92.08.01 ｜93.07.31 ）

７ 、 國 科 會 補 助 「 個 別 型 」 研 究 計 畫

傅 申 教 授 主 持 ： 重 建 一 座 消 失 的 乾 隆 「 靜 寄 山 莊 」 （92.08.01 ｜93.07.31 ）

８ 、 國 科 會 委 託 計 畫

謝 明 良 教 授 主 持 ： 藝 術 學 門 規 劃 研 究 推 動 計 畫 （93.01.01 ｜93.12.31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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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 ） 本 所 專 任 教 師 參 與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所 發 表 之 論 文

１ 、 傅 申 教 授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中 旬 應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之 邀 ， 參 加 「 歷 代 院 畫 研 討 會 」 ， 並 發 表 論 文 ， 同 時 又 親 至 河 北 薊

縣 探 訪 遺 址 。 論 文 題 目 為 「 重 建 一 座 消 失 的 乾 隆 靜 寄 山 莊 」 。

２ 、 陳 芳 妹 教 授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下 旬 應 邀 參 加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、 喜 瑪 拉 雅 研 究 發 展 基 金 會 共 同 主 辦 之 「 新

世 紀 的 考 古 學 ｜ 文 化 、 區 位 、 生 態 的 多 元 互 動 」 學 術 研 究 會 ， 並 發 表 論 文 。 論 文 題 目 為 「 商 代 多 元 青 銅 藝 術 研 究

的 新 線 索 ｜ 藝 術 、 技 術 、 用 銅 概 念 與 用 器 行 為 」 。

３ 、 陳 芳 妹 教 授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下 旬 應 邀 參 加 國 立 台 南 藝 術 學 院 主 辦 之 「 海 峽 兩 岸 藝 術 史 與 考 古 學 方 法 研 討 會 」 ， 並 發

表 論 文 。 論 文 題 目 為 「 青 銅 藝 術 的 技 術 社 會 研 究 試 探 ： 藝 術 、 技 術 、 用 銅 概 念 與 用 器 行 為 」 。

（ 四 ） 本 所 專 任 教 師 應 邀 赴 國 外 專 題 演 講

１ 、 謝 明 良 教 授 應 日 本 文 科 省 科 研 特 定 領 域 研 究 「 中 世 考 古 學 の 総 合 的 研 究 ｜ 學 融 合 を 目 指 し た 新 領 域 の 創 生 」

ABC Project, C01 研 究 班 之 邀 ，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上 旬 赴 日 本 專 修 大 學 生 田 キ ャ ン パ ス 進 行 專 題 演 講 。 講 題 為 「

記 黑 石 號 Batu Hitam 沈 船 中 的 中 國 陶 瓷 器 」 。

（ 五 ） 本 所 擬 邀 請 客 座 教 授 David Jacobs 就 其 研 究 專 長 在 本 校 公 開 演 講 一 至 二 場 （ 其 確 定 之 演 講 時 間 及 題 目 將 另 行 公 告 ） ，

歡 迎 大 家 踴 躍 參 加 。

（ 六 ） 本 所 「 美 術 史 研 究 集 刊 」 第 十 六 期 將 於 本 年 三 月 出 版 。

十 一 、 語 言 所 黃 所 長 報 告 ：

（ 一 ） 課 程 ：

語 法 學 二 （ 黃 宣 範 老 師 ） 、 語 法 學 專 題 （ 黃 宣 範 老 師 ） 、 隱 喻 與 思 維 （ 蘇 以 文 老 師 ） 、 研 究 方 法 二 及 研 究 方 法 四 （ 黃 宣

範 老 師 ） 、 台 語 詞 彙 （ 張 裕 宏 老 師 ） 、 神 經 語 言 學( 安 可 思 老 師) 、 語 言 田 野 調 查 及 南 島 語 句 法 專 題 研 究 （ 宋 麗 梅 老 師 ） 、

音 韻 學 專 題 （ 江 文 瑜 老 師 ） 、 兒 童 語 言 障 礙 專 題 （ 張 顯 達 老 師 ） 。

（ 二 ） 本 學 期 演 講 ：

１ 、 李 佳 穎 博 士( 中 研 院 語 言 學 研 究 所 助 研 究 員) ， 講 題 ：The Nature of Sublexical Processing in Reading Chinese

Phonograms: An Event-Related Study ， 日 期 ：93.02.27 ( 五)

２ 、 王 道 還 博 士( 中 研 院 史 語 所 助 理 研 究 員 ） ， 講 題 ： 語 言 與 演 化 ， 日 期 ：93.03.08 ( 一)

３ 、 張 永 利 博 士( 中 研 院 語 言 學 研 究 所 研 究 員) ， 講 題 ： 噶 瑪 蘭 語 的 語 法 議 題 ， 日 期 ：93.03.22 ( 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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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 、 孫 天 心 博 士( 中 研 院 語 言 學 研 究 所 研 究 員) ， 講 題 ： 嘉 戎 語 的 關 係 子 句 ， 日 期 ：93.04.12( 一)

５ 、 王 旭 教 授( 清 華 大 學 語 言 所 教 授) ， 講 題 ： 有 關 語 音 聲 調 的 議 題 ， 日 期 ：93.05.13( 四)

６ 、 曹 鋒 銘 博 士( 國 北 師 幼 教 系 副 教 授) ， 講 題 ： 兒 童 語 音 知 覺 ， 日 期 ：93.05.17( 一)

（ 三 ） 學 術 活 動

１ 、 將 於 5 月 中 舉 行 May Day Festival: Workshop on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(I) 小 型 研 討 會 ， 以 Discourse and

Cognition 為 主 題 ， 邀 請 七 至 八 位 在 這 兩 個 域 有 初 步 研 究 成 果 的 本 所 老 師 或 研 究 生 發 表 論 文 ， 並 請 專 家 講 評 。 屆 時 ，

敬 請 蒞 臨 指 導 。

十 二 、 音 樂 學 研 究 所 沈 所 長 報 告 ：

（ 一 ） 人 事 概 況 ：

１ 、 康 嘉 鐸 教 授 本 學 期 復 職

２ 、 王 育 雯 助 理 教 授 本 學 期 請 假 進 修

３ 、 續 聘 王 海 燕 先 生 為 兼 任 教 授

４ 、 續 聘 洪 崇 焜 先 生 為 兼 任 副 教 授

５ 、 續 聘 高 雅 俐 先 生 為 兼 任 助 理 教 授

６ 、 續 聘 金 立 群 先 生 為 兼 任 助 理 教 授

７ 、 續 聘 楊 建 章 先 生 為 兼 任 助 理 教 授

８ 、 續 聘 王 心 心 先 生 為 兼 任 講 師

（ 二 ） 本 學 期 開 設 課 程 ：

１ 、 沈 冬 先 生 中 國 音 樂 文 獻 學

２ 、 康 嘉 鐸 先 生 民 族 音 樂 學 理 論 與 方 法 、 世 界 音 樂 概 論

３ 、 王 櫻 芬 先 生 亞 洲 音 樂 文 化 、 台 灣 音 樂 史 料 、 台 灣 音 樂 導 論 （ 通 識 ）

４ 、 王 海 燕 先 生 古 琴 音 樂 欣 賞 及 習 作 （ 通 識 ）

５ 、 王 心 心 先 生 南 管 音 樂 欣 賞 與 實 習 一 （ 通 識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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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 、 洪 崇 焜 先 生 西 洋 音 樂 理 論 與 分 析

７ 、 高 雅 俐 先 生 樂 曲 賞 析 （ 通 識 ）

８ 、 金 立 群 先 生 歷 史 音 樂 學 理 論 與 方 法

９ 、 楊 建 章 先 生 歐 洲 音 樂 史 與 啟 蒙 思 維

（ 三 ） 學 術 活 動 ：

１ 、 研 究 計 畫 ：

◎ 沈 冬 先 生 ： 第 二 梯 次 「 提 昇 大 學 基 礎 教 育 計 畫 」 （ 教 育 部 計 畫 ）

抗 戰 時 期 大 後 方 音 樂 研 究 （I ） — 由 「 學 堂 樂 歌 」 到 「 抗 日 救 亡 歌 詠 」 （ 國 科 會 計 畫 ）

個 別 型 通 識 教 育 改 進 計 畫 — 中 國 音 樂 史 （ 教 育 部 計 畫 ）

◎ 王 櫻 芬 先 生 ： 黑 澤 隆 朝 台 灣 音 樂 調 查 之 再 研 究 （ 國 科 會 計 畫 ）

◎ 王 育 雯 先 生 ： 高 達 美 詮 釋 學 在 音 樂 批 判 衝 突 中 的 應 用 （ 國 科 會 計 畫 ）

２ 、 學 術 會 議 ：

◎ 電 腦 音 樂 研 討 會

由 本 所 康 嘉 鐸 教 授 籌 辦 ， 法 國 在 台 協 會 協 辦 ， 自 十 月 十 五 日 至 二 十 四 日 在 本 所 103 影 音 實 驗 室 及 總 圖 國 際 會 議 廳

舉 行 。 會 議 進 行 順 利 ， 並 於 二 十 四 日 圓 滿 落 幕 。

◎ 溪 頭 音 樂 節

配 合 本 校 七 十 五 週 年 校 慶 活 動 ，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十 五 日 於 溪 頭 實 驗 林 舉 辦 「 溪 頭 音 樂 節 」 ， 特 別 邀 請 美 國 加 州 大 學

洛 杉 磯 分 校 （UCLA ） 民 族 音 樂 學 系 李 琦 教 授 、 台 大 薰 風 國 樂 團 、 變 形 蟲 爵 士 樂 團 參 與 演 出 。

３ 、 學 術 演 講 ：

◎ 主 講 人 ： 李 琦 （UCLA 民 族 音 樂 學 系 助 理 教 授 ）

講 題 ： 中 國 表 演 藝 術 教 育 在 美 國 一 瞥

時 間 ：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十 七 日

◎ 主 講 人 ： 張 清 治 （ 台 北 藝 術 大 學 傳 統 音 樂 學 系 教 授 ）

講 題 ： 琴 曲 的 特 性

時 間 ：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十 九 日

◎ 主 講 人 ： 李 楓 （ 台 北 藝 術 大 學 傳 統 音 樂 學 系 教 授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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講 題 ： 琴 譜 源 流 探 討 — 幽 蘭 琴 譜

時 間 ：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

◎ 主 講 人 ： 王 友 蘭 、 王 友 梅 （ 大 漢 玉 集 劇 藝 團 團 長 ）

講 題 ： 說 唱 藝 術 之 美

時 間 ：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七 日

４ 、 通 過 研 究 生 論 文 大 綱 考 試 名 單 ：

⊙ 蘇 靜 蘭 廟 宇 ， 外 來 移 民 與 南 管 館 閣 音 樂 活 動 之 關 係 ∣ ∣ 以 高 雄 地 區 為 例

指 導 教 授 ： 王 櫻 芬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

⊙ 張 境 嵐 論 中 西 早 期 音 樂 美 學 觀 點 之 異 同 ∣ ∣ 以 《 樂 記 》 與 柏 拉 圖 、 亞 里 斯 多 德 為 研 究 對 象

指 導 教 授 ： 王 育 雯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

⊙ 吳 佩 俞 以 素 材 發 展 手 法 探 討 Stravinsky 新 古 典 主 義 之 創 作 歷 程 ∣ ∣

以 Symphony in C 、Symphony in Three Movements 為 例

指 導 教 授 ： 王 育 雯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十 二 日

⊙ 洪 梅 芳 鄭 有 忠 與 其 樂 團 之 研 究

指 導 教 授 ： 王 櫻 芬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十 五 日

（ 四 ） 、 教 師 動 態

１ 、 沈 冬 教 授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赴 北 京 中 國 音 樂 學 院 演 講 ， 講 題 為 〈 破 陣 樂 考 — 兼 論 雅 俗 樂 的 交 涉 與 轉 化 〉 。

十 月 二 十 三 日 應 北 京 大 學 邀 請 參 加 「 都 市 記 憶 與 文 化 想 像 ∣ 北 京 學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」 ， 並 提 出 論 文 〈 世 變 中 的 音

樂 教 育 與 音 樂 家 — 由 北 京 李 抱 忱 到 廣 東 黃 友 棣 〉 。

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十 三 日 擔 任 本 校 婦 女 研 究 室 主 辦 之 「 教 育 部 顧 問 室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教 育 改 進 計 劃 」 ： 多 元 文 化 與 性

別 研 究 系 列 演 講 主 持 人 。

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十 六 日 應 市 立 國 樂 團 邀 請 ， 參 與 規 劃 並 主 持 於 中 山 堂 舉 行 之 〈 詩 書 歌 樂 — — 俠 客 行 〉 音 樂 會 。

２ 、 王 櫻 芬 副 教 授 於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四 日 至 十 一 日 赴 福 州 參 加 國 際 傳 統 音 樂 學 會 （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

Traditional Music) 第 三 十 七 屆 世 界 會 議 並 發 表 論 文 。

３ 、 王 育 雯 助 理 教 授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至 二 十 五 日 赴 杭 州 參 加 美 國 音 樂 研 討 會 ， 並 發 表 論 文 「 20 世 紀 下 半 以

來 美 國 音 樂 學 界 對 樂 曲 的 重 要 價 值 觀 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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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三 、 視 聽 館 張 主 任 報 告 ：

（ 一 ） 人 事 異 動 ： 教 學 組 新 進 組 員 葉 佳 典 先 生 於 92 年 11 月 到 職 。 技 工 許 逸 豐 先 生 於 93 年 1 月 退 休 。

（ 二 ） 與 外 文 系 合 辦 之 進 階 英 語 ， 開 設 10 班 ， 共 10
32 人 修 讀 。

（ 三) 教 學 組 辦 理 免 修 進 階 英 語 申 請 ， 共 38
4

人 核 准 免 修 。

（ 四 ） 隨 選 視 訊 服 務 (IOD -Information on Demand)

視 聽 館 資 料 室 於 九 十 二 學 年 推 出 IO
D

隨 選 視 訊 服 務 ， 將 老 師 的 指 定 教 材 數 位 化 ， 以 供 多 人 可 同 時 使 用 。 在 上 學 期 有 九

位 老 師 提 出 需 求 ， 合 計 轉 錄 錄 音 帶 資 料 13 種 及 錄 影 帶 資 料 46 種 。

（ 五 ） 本 學 期 新 增 圖 書 影 音 教 材 ：

自 九 十 二 年 九 月 至 九 十 三 年 二 月 份 止 ， 合 計 採 購 圖 書 計 20 冊 ， 錄 影 帶 3 卷 ， 錄 音 帶 15 卷 ，DVD 58 張 ， 資 料 均 已 上 架 ，

歡 迎 老 師 們 前 來 視 聽 館 資 料 室 （ 30
2

室 ） 使 用 。

（ 六 ） 視 聽 教 育 館 資 料 室 使 用 人 數 統 計- 九 十 二 年 九 月 至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進 館 總 人 數 為 63
88 人 次 ， 圖 書 資 料 借 用 總 量 為 91
81 冊 。

分 項 計 算 如 下 ：( 92 年 9 月 至 93 年 1 月)
項目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合計

期刊、圖書 70 62 88 36 69 325

錄影帶 925 938 971 860 352 4046

錄音帶 196 364 286 138 88 1072

CD 158 116 162 40 32 508

光碟 4 4 5 19 11 43

DVD 801 771 851 529 235 3187

出

納

館

藏

累

計

合計 2154 2255 2363 1622 787 9181

學生 606 1170 1155 1931 828 5690讀

者 教職員 78 112 105 213 82 5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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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友/其他 15 13 13 49 18 108服

務

量
進館總人數 699 1295 1273 2193 928 6388

十 四 、 語 文 中 心 鄭 主 任 報 告 ：

甲 、 中 國 語 文 組

一 、 中 國 語 文 組 本 年 度 開 設 課 程 有 ： 華 語 研 習 班 及 與 本 中 心 國 際 華 語 研 習 所 合 辦 之 華 語 師 資 研 習 班 。 華 語 研 習 班 對 外 招 收

外 籍 學 生 ， 全 年 共 有 春 、 夏 、 秋 、 冬 四 期 ， 除 冬 季 班 為 十 週 外 ， 其 餘 學 期 均 為 十 二 週 ， 學 生 每 週 上 課 十 小 時 。 華 語 師

資 研 習 班 招 收 國 內 大 學 學 歷 以 上 學 生 及 社 會 人 士 ， 進 行 為 期 二 個 月 的 華 語 教 學 師 資 培 訓 課 程 。

二 、 華 語 研 習 班 有 兼 任 教 師 九 人 ， 依 學 生 中 文 程 度 開 設 十 八 級 次 之 班 別 ， 每 班 學 生 四 至 六 人 ， 課 程 含 完 全 不 會 中 文 的 「 零

起 點 基 礎 教 學 」 到 較 高 級 的 「 篇 章 選 讀 」 等 。 中 國 語 文 組 亦 負 責 本 校 國 際 交 換 學 生 之 華 語 教 學 ， 本 秋 季 共 收 有 交 換 學

生 十 一 名 。 目 前 總 學 生 數 為 八 十 六 人 ， 來 自 十 餘 國 。 其 中 有 美 洲 學 生 十 三 人 ， 歐 洲 學 生 十 九 人 、 亞 洲 學 生 四 十 七 人 及

澳 洲 學 生 七 人 。

三 、 華 語 師 資 研 習 班 本 年 度 預 計 辦 理 四 期 ， 每 期 學 生 數 約 三 十 五 人 。 第 十 二 期 即 將 於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開 課 。 其 中 ， 理 論 課 程

由 中 文 系 、 外 文 系 及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華 語 文 教 學 研 究 所 之 教 授 擔 任 ， 實 務 課 程 由 中 國 語 文 組 及 國 際 華 語 研 習 所 之 教 師 擔 任 。

四 、 除 常 規 課 程 外 ， 每 季 針 對 外 國 學 生 舉 行 通 俗 性 的 文 化 講 座 。 本 季 開 設 有 「 生 活 台 語 」 課 程 。

乙 、 外 國 語 文 組

一 、 外 語 組 本 年 度 共 開 設 有 五 種 課 程 ， 其 一 為 常 態 性 之 英 語 進 修 班 ， 每 八 週 為 一 期 ， 一 年 共 開 五 期 ， 招 收 對 象 為 高 中 （ 職 ）

畢 業 以 上 之 社 會 人 士 及 大 專 院 校 在 學 學 生 ， 每 期 約 招 收 五 百 至 六 百 人 。 其 二 為 接 受 「 公 務 人 力 發 展 中 心 」 委 託 辦 理 之

公 教 人 員 英 語 進 修 班 ， 招 收 對 象 為 公 教 人 員 ， 由 其 所 屬 機 關 公 文 推 薦 ， 再 經 本 中 心 考 試 予 以 編 班 。 其 三 為 日 語 進 修 班 ，

每 八 週 一 期 ， 招 收 對 象 為 高 中 （ 職 ） 畢 業 以 上 之 社 會 人 士 及 大 專 院 校 在 學 學 生 。 其 四 為 日 語 能 力 檢 定 考 專 修 班 ， 主 要

為 提 昇 日 語 教 學 水 平 並 針 對 欲 參 加 第 一 級 與 第 二 級 「 日 本 語 能 力 檢 定 考 」 的 考 生 提 供 應 考 的 專 修 課 程 。 其 五 為 本 校 人

事 室 所 委 託 辦 理 之 台 大 職 員 英 語 進 修 班 ， 研 習 目 的 為 加 強 本 校 國 際 化 腳 步 與 提 昇 本 校 競 爭 力 。

二 、 目 前 開 課 情 形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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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 、 英 語 進 修 班 第 一 百 零 一 期 自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開 始 上 課 ， 共 收 四 九 七 人 ， 分 會 話 聽 力 、 閱 讀 寫 作 、 綜 合 英 語 、

文 法 等 ， 共 二 十 九 班 上 課 ， 依 課 程 需 要 ， 每 週 上 課 二 次 ， 每 次 三 小 時 ， 皆 在 夜 間 上 課 。 第 一 百 零 二 期 於 九 十 三 年 二

月 七 日 辦 理 招 生 事 宜 ， 開 課 期 間 自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至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， 共 收 五 八 七 人 。 第 一 百 零 三 期 將 於 四 月 十 七 日 辦

理 招 生 事 宜 ， 開 課 期 間 自 五 月 三 日 至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， 預 計 招 收 收 六 百 人 。

２ 、 公 教 人 員 英 語 進 修 班 本 學 年 度 共 招 收 八 十 七 人 ， 依 程 度 分 為 五 班 ， 每 週 一 、 三 晚 間 上 課 ， 每 次 三 小 時 。 此 課 程 為 期

一 年 ， 分 上 、 下 兩 學 期 ， 分 別 為 九 十 二 年 九 月 二 十 九 日 起 至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七 日 ， 九 十 三 年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起 至 同 年 六

月 七 日 止 。

３ 、 日 語 進 修 班 第 十 三 期 自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十 八 日 起 至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十 三 日 上 課 ， 為 期 八 週 ， 每 週 二 、 四 晚 間 上 課 ， 每

次 三 小 時 ， 共 收 第 一 級 一 班 ， 計 十 八 人 。 第 十 四 期 自 二 月 十 七 日 起 開 始 上 課 ， 為 期 八 週 ， 每 週 二 、 四 晚 間 上 課 ， 每

次 三 小 時 ， 共 收 第 一 級 一 班 ， 計 二 十 人 。

４ 、 日 語 能 力 檢 定 考 專 修 班 第 二 期 預 計 自 九 月 十 四 日 起 開 課 ， 為 期 九 週 ， 共 八 十 一 小 時 ， 主 要 課 程 內 容 包 括 解 讀 、 聽 解

與 文 法 語 彙 等 ， 預 計 招 收 四 十 八 人 。

５ 、 台 大 職 員 英 語 進 修 班 第 二 期 於 二 月 四 日 針 對 人 事 室 函 送 之 本 校 編 制 內 職 員 共 四 十 一 人 進 行 分 班 測 驗 ， 計 有 三 十 五 人

於 當 日 至 本 組 辦 理 註 冊 手 續 ， 分 二 班 於 每 週 一 、 三 下 午 四 時 三 十 分 至 六 時 上 課 ， 為 期 十 六 週 ， 主 要 課 程 內 容 包 括 中

級 班 的 會 話 聽 力 、 閱 讀 與 討 論 ， 中 高 級 班 的 會 話 聽 力 與 閱 讀 與 討 論 ， 上 課 期 間 自 三 月 一 日 起 至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止 。

三 、 本 組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間 於 249 教 室 安 裝 液 晶 投 影 機 一 部 、 電 動 螢 幕 一 架 與 含 15 吋 液 晶 螢 幕 之 電 腦 一 組 ， 以 方 便 教 師 上

課 使 用 多 媒 體 教 材 。 另 外 ，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與 九 十 三 年 二 月 又 分 別 於 128 與 117 教 室 加 裝 DVD 光 碟 機 各 一 部 ； 原 239

教 室 亦 已 於 二 月 開 學 前 將 原 122 教 室 配 備 移 裝 完 備 。 至 目 前 為 止 ， 本 組 一 、 二 樓 共 有 十 四 間 教 室 ， 皆 裝 設 有 標 準 視 聽

器 材 ， 可 播 放 錄 音 、 錄 影 帶 以 及 CD/VCD/DVD 等 教 材 。 同 時 也 於 近 日 新 增 購 了 CD-ROM 與 DVD 等 相 關 教 材 提 供 英 語 進 修

班 與 公 教 班 等 教 師 上 課 使 用 。

丙 、 國 際 華 語 研 習 所

一 、 教 務 活 動

１ 、 本 所 的 學 員 絕 大 多 數 是 以 中 文 為 研 究 專 業 之 研 究 生 ， 因 此 課 程 安 排 為 一 年 之 密 集 訓 練 ， 分 為 秋 、 冬 、 春 三 季 九 個 月

必 修 學 期 ， 暑 期 則 視 學 生 需 求 可 繼 續 進 修 亦 可 免 修 。 每 期 課 程 平 均 十 週 至 十 二 週 ， 每 天 上 課 四 小 時 ， 三 小 時 為 合 班

課 程 ， 強 調 與 同 儕 之 間 互 動 、 討 論 之 能 力 ； 一 小 時 的 單 班 一 對 一 課 程 ， 則 針 對 學 生 個 別 需 求 加 強 訓 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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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 、 本 所 目 前 授 課 教 師 有 三 十 一 位 （ 包 括 教 務 主 任 一 名 ） ， 除 上 課 外 ， 也 負 責 編 寫 教 材 、 校 內 師 資 培 訓 、 學 生 評 量 等 ， 另

有 專 科 老 師 負 責 專 門 學 術 研 究 之 課 程 。

３ 、 本 所 第 二 學 期 課 程 自 一 月 二 日 至 三 月 十 九 日 結 束 ， 本 期 學 生 人 數 為 五 十 六 名 ， 另 有 兩 名 學 生 將 在 二 月 十 六 日 及 五 月

中 開 始 上 課 。 此 外 ， 台 大 與 美 國 加 州 大 學 以 及 加 州 州 立 大 學 交 換 生 共 十 二 名 。

４ 、 為 提 升 教 學 品 質 ， 本 所 舉 辦 各 種 性 質 的 教 學 研 討 活 動 ：

（ a ） 教 學 觀 摩 （ 由 本 所 資 深 教 師 示 範 教 學 ）

一 月 九 日 思 想 與 社 會 教 學 觀 摩

一 月 三 十 日 中 國 文 化 叢 談 教 學 觀 摩

二 月 十 三 日 加 州 班 教 學 觀 摩

二 月 二 十 日 新 聞 教 學 觀 摩

三 月 五 日 文 言 文 教 學 觀 摩

（ b ） 教 師 進 修 演 講 ：

二 月 十 一 日 陳 凌 霞 教 授 演 講 國 語 音 系 ， 另 有 後 續 正 音 練 習 。

二 月 十 六 日 （ 暫 訂 ） 鄧 守 信 教 授 演 講 論 同 義 與 近 義 ： 漢 語 詞 義 的 屬 性 探 討 。

５ 、 本 所 為 因 應 市 場 需 求 ， 與 中 國 語 文 組 合 辦 「 華 語 師 資 研 習 班 」 ， 第 十 一 期 課 程 自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至 二 月 八 日 止 ， 第 十 二 期

課 程 自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至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止 ， 第 十 三 期 課 程 自 四 月 十 七 日 至 六 月 六 日 止 。 目 前 正 在 積 極 招 收 學 員 、 延 聘 語

言 學 界 名 師 授 課 。

６ 、 外 賓 來 訪 ：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上 海 師 範 大 學 來 訪 、 一 月 八 日 光 華 雜 誌 來 本 所 採 訪 。

７ 、 本 所 針 對 教 師 進 修 或 學 生 學 習 需 要 ， 添 購 一 系 列 書 籍 ， 計 有 北 京 語 言 大 學 出 版 的 漢 語 教 材 、 各 種 工 具 書 、 辭 典 等 七 十

餘 本 。

８ 、 美 國 德 州 農 工 大 學 學 生 預 定 六 月 初 來 台 ， 由 本 所 進 行 華 語 和 文 化 培 訓 。

９ 、 美 國 加 州 大 學 柏 克 萊 分 校 預 定 今 夏 七 月 送 學 生 來 台 ， 由 本 所 進 行 商 業 中 文 培 訓 。

二 、 針 對 學 生 需 要 開 設 各 種 課 程 及 舉 辦 各 種 活 動 。

１ 、 文 化 課

二 月 五 日 起 每 週 四 下 午 三 點 到 五 點 聘 請 崔 仁 慧 老 師 教 授 書 法 課 。

二 月 六 日 起 每 週 五 下 午 二 點 到 三 點 半 聘 請 林 金 錫 老 師 教 授 功 夫 課 。

２ 、 活 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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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月 十 三 日 逛 年 貨 大 街

一 月 十 五 日 新 春 餐 會

二 月 五 日 元 宵 燈 謎 活 動 ： 除 提 供 美 味 可 口 的 餐 點 外 ， 也 由 教 師 們 表 演 及 介 紹 年 節 習 俗 傳 統 。

二 月 二 十 一 日 獅 頭 山 、 北 埔 旅 遊 活 動

五 月 七 日 到 五 月 十 日 北 港 媽 祖 活 動

３ 、 學 生 演 講 （ 邀 請 學 者 及 本 所 博 士 生 發 表 研 究 心 得 ）

一 月 十 四 日 倪 健 同 學 演 講 ： 唐 詩 的 口 語 流 傳

一 月 十 五 日 李 弘 祺 教 授 演 講

一 月 二 十 九 日 孟 海 力 同 學 演 講 ： 烏 鴉 的 話

二 月 二 十 七 日 林 丹 同 學 演 講 ： 台 灣 政 治 觀 察

三 、 得 獎 記 錄

１ 、 本 所 榮 獲 台 大 網 頁 競 賽 乙 組 第 四 名 。

２ 、 學 生 倪 健 榮 獲 國 父 紀 念 館 主 辦 之 第 三 十 一 屆 國 際 友 人 中 國 話 演 講 比 賽 第 一 名 。


